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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0/2021_2022__E6_B0_B4_

E5_88_A9_E9_83_A8_E5_c80_320946.htm 水利部关于印发《农

村水电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的通知（水电[2006]274

号）部直属各有关单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水利（水务

）厅（局），各计划单列市水利（水务）局，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水利局： 为贯彻《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

保护的决定》和“十一五”规划纲要，加强农村水电建设项

目环境保护和管理，坚持在保护生态的基础上有序开发水电

，促进农村水电建设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我部制定了《农村

水电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

执行。 附件：《农村水电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水利

部2006年7月6日 附件：农村水电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农村水电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

坚持在保护生态基础上有序开发水电，促进农村水电建设与

环境的协调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环境影响评价，是指对

农村水电项目建设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

测和评估，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跟踪监测的方法与制度。 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农

村水电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必须事先经同级

水行政主管部门预审。 第三条 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指

导全国农村水电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预审和相关的环境

保护监管工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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